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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）就申请审批的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乙级资质认定事项（□新报、□延续、□变更），作出下列承诺：
（一）所提交的相关材料信息真实、准确；
（二）已知晓城乡规划编制单位乙级资质认定告知书的全部内容；
（三）具备符合资质认定部门告知的条件和技术能力要求，并接受后续监督检查；
（四）愿意承担虚假承诺所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；
（五）所作承诺是本机构的真实意图表示。
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（申请机构盖章）  
年   月   日   

（一式两份，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和申请机构各执一份）
